静安区申请居家养老服务及补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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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老人





自费老人





补贴申请人或其委托人向助老服务站提出服务补贴申请，填写《服务补贴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申请人或其委托人向助老服务站提出服务申请，填写《服务申请表》，服务站填写服务项目确认单，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收取费用。





助老服务站将申报材料报街道居家养老分中心





分中心将申请市补贴政策老人的材料送街道救助管理所确认其经济状况是否为低保或低收入





分中心确认申请区补贴政策的老人是否是孤老





分中心派评估员上门对申请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评估，得出评估结论





终止





继续提供原服务





符合市或区补贴范围的申请人，评估员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服务个案的设计





分中心收到评估员的评估报告书后提出审批意见





区中心收到分中心的审批意见后对书面材料进行核准，作出审批决定





街道分中心向申请人发放《不予服务补贴告知书》





是否给予补贴服务





街道分中心向申请人发放《准予服务补贴告知书》和《提供服务项目告知书》，同时通知社区助老服务社和助老服务站为申请人提供服务，发放服务券





享受市或区政策的老人由站点或服务社提供服务





享受市政策并经评估为中度或重度照料的可带入指定养老机构





申请人的身体状况是否稳定





终止








